附件2

张家港市领军人才创新创业扶持主要资助办法

一、项目引进培育资助

1.项目资助资金

（1）张家港市级资助

获评我市重大创新创业团队的，最高给予5000万元的项目综合扶持，其中，项目资助资金最高1600万元。

获评我市创业类领军人才项目的，分三个等次（重点推荐特别优秀类、重点推荐类、优先推荐类）分别给予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资助资金，创新类给予50万元资助资金。

对培养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长期创新类）特聘专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的企业，给予企业和专家人才总额100万元的发展资助。

对培养入选江苏省“双创计划”创新人才的企业，给予企业和专家人才总额30万元的发展资助。

（2）对经本市申报入选苏州市“姑苏计划”的，给予最高400万元的项目资助，其中，重大团队可获得最高5000万元资助。

（3）对经本市申报入选江苏省“双创计划”的，给予最高800万元的项目资助。

（4）对经本市申报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给予最高100万元的项目资助。

（5）对经我市申报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江苏省“双创计划”、苏州市“姑苏人才计划”的项目，在获得国家、省和苏州财政资助的同时，可叠加享受张家港市领军人才计划的项目资助。

2.项目发展奖励

经绩效评估发展成效突出的，可授予“领军人才创新创业示范企业”称号，并给予20～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资金。

3.项目滚动支持

鼓励领军人才（项目）快速发展，根据创业类项目实际发展绩效，经评审评估，对升级项目给予滚动支持，按照升级后项目等次，一次性补足财政资助资金。

二、项目发展金融支持

1.银行信贷支持

（1）对符合要求的人才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最高提供500万元政策性担保，其中，重大创新创业团队最高提供1500万元政策性担保；对人才企业开展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人才信贷风险专项基金给予70%政策性风险补偿分担。

（2）银行贷款贴息。符合条件的人才企业信贷融资，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基准利率给予50%总额不超过200万元的利息补贴，最长贴息3年。其中，重大创业创新团队最高补贴

500万元，贴息时间最长5年。

2.股权融资支持

（1）与社会机构合作，设立2亿元左右的人才天使投资基金，其中40%投向领军人才企业。

（2）实施投资奖励和风险补偿。对投资初创期人才企业的投资机构，经审核按实际投资额给予最高15%（单个项目最高50万元）的投资奖励；5年内发生投资损失的，按实际损失额给予最高30%（单个项目最高300万元）的风险补偿。

3.科技保险支持

参照我市政策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相关规定，领军人才（项目）购买的商业性“研发类、产品类、融资类、人员类、财产类、环境类”等六大类规定科技保险的，可每年享受最高10万元的科技保险保费补贴。

三、领军人才生活资助

1.创业类领军人才可最长3年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房。在人才公寓不能满足需求时，可享受每年最高3万元的租房补贴，补贴年限不超过3年。

2.对符合条件、在本市购置自住房的领军人才，经评估审核，按下列标准分年度享受安家补贴：

（1）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创业类人才资助300万元，创新类人才资助150万元。

（2）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创业类人才资助200万元，创新类人才资助100万元。

（3）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人才、苏州市“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人才：创业类人才资助100万元，创新类人才资助50万元。

（4）张家港市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创业类人才资助20万元，创新类人才资助10万元。

（5）在重大创新创业团队中，领军人才本人可获得购房安家补贴最高300万元，其他全职核心团队成员可享受每人最高100万元总额不超过600万元的安家补贴。

（6）列入产业化重点培育库的创业企业领军人才可享受最高145万元的“领军人才综合保障计划”。

四、领军人才团队成员建设

1.政府每年组织3次左右外出招聘活动，贴补参加企业主要的交通、食宿、招聘费用；领军人才企业还可免费参加一定的市内招聘活动。

2.对引进的企业紧缺高层次人才给予最高10万元的安家补贴。企业引进全职人才且人才个人年度计税薪酬超过50万元的，对超过部分给予引才企业50%总额不超过100万元的引才补贴。企业柔性引进国内外一流专家且专家个人年度计税薪酬超过50万元的，对超过部分给予引才企业50%总额不超过50万元的引才补贴。企业通过猎头机构引进年薪30万元以上人才并全职服务两年以上的，按佣金的50%（单个人才最高15万元、同一年度单个企业最高100万元）给予企业引才补贴。

3.参加张家港市企业创新积分管理的企业引进的优秀人才按要求最高可以享受30万元购房补贴。

4.对开展股权激励的人才企业给予50%最高5万元的费用补贴，对人才企业全职引进并享受股权激励的核心团队成员，同等落实人才公寓、健康体检等生活待遇政策。
